
正宁县安监局 2016 年决算说明 

按照《正宁县财政局关于批复正宁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局 2016 年度部门决算的通知》（正财发〔2017〕91 号）的

通知要求，现将我单位 2016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如下: 

一、部门职能 

（一）管理协调全县安全生产工作，分析和预测全县安

全生产形势，发布全县安全生产信息，协调解决安全生产中

的重大问题；（二）承担全县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

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，依法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

违法违规行为；（二）承担安全生产宣传、伤亡事故统计分

析、事故举报接报的具体工作职责；（三）承担安全生产综

合监督管理责任，依法行使综合监督管理职权，监督事故查

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； （四）负责组织、协调安全生产

应急救援工作，综合管理全县生产安全伤亡事故和安全生产

行政执法统计分析工作。（五）监督检查“三同时”落实情

况。（六）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县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。 

二、部门机构人员情况 

根据正政办发（2010）204 号文件，我单位为政府组

成部门，内设人秘股、协调股、矿山股、危化股、行政审批

股、职业危害股五个职能股室和一个隶属副科级事业单位安

全生产执法大队。安监局核定 4个行政编制，1 个工勤编制，



执法大队核定 5个事业编制。财政全额拨款供养人员为 23 

人，其中正式职工 20 人，全部为在职人员，无退休；县聘

3 人，比上年增加 1 人。 

三、部门主要工作成效 

一是开展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活动。制定了全县安全

城市创建方案和标准，确定永正镇、周家镇、罗川社区、月

明社区、山河小学、县城幼儿园、运通公司、步天医药公司、

职中实训楼建设工地、南罗路建设项目等 10 个单位为全县

安全发展示范创建试点单位，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要求，加强

领导，完善制度，加大投入，强化管理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二是开展生产经营单位摸底排查活动。至目前，共注册生产

经营单位 236 个。三是开展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“百日推

进”活动。讨论制定了《正宁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“百日推

进”活动实施方案》，对本辖区、本行业、本企业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开展了自查自改。全县共查出各类问题

117 个，整改 117 个，整改率 100%。四是开展重点行业（领

域）安全生产排查整治活动。按照《全市重点行业（领域）

安全生产排查整治活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组织开展了道路交

通、建筑施工、消防、非煤矿山、烟花爆竹、危险化学品、

校园、水源水域、森林防火、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的排

查整治活动，共排查生产经营单位 172 个，查出安全隐患 114

条，整改 114 条，整改率 100％。五是开展标本兼治遏制重

特大事故工作。成立了双重预防工作领导小组，讨论制定了



《正宁县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

工作机制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实施方案》，确定县城加油站、

运通公司、映山红花炮公司、恒兴建材厂、恒安建设公司、

布谷鸟机械制造公司、百佳超市、步天医药公司、山河小学、

移动公司 10 个单位先行试点，总结经验逐步推广。活动开

展以来，各单位共开展警示教育 55 场（次），受教育 5000

多人。六是加强职业健康监管。督促全县涉及职业危害因素

的 28 家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工矿商贸企业邀请甘肃恒

邦公司、陕西立方公司进行了职业危害因素检测，完善了职

业健康管理制度，健全了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档案，组织 106

名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职工在县医院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，

促进了职业健康监管工作的深入开展。七是开展安全生产

“大检查”活动。成立正宁县安全生产“大检查”活动领导

小组，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，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“大检查”

活动动员会，县委、政府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带领安监、住

建等部门多次深入企业进行督查检查。八是基层安监机构建

设方面，严格落实乡镇安监站“八有”和村安监室“六有”

标准，为 3个镇安监站各新增安监员 1名，使镇安监员达到

4 名，乡安监员达到 3 名，并落实了新调整的 7 名安监站长

和新增安监员的岗位津贴，配备了必要的办公设备。实施了

涉油气管线乡镇基础能力建设项目 1 项，完成项目资金 19

万元，为涉油气管线的周家镇安监站、周家镇乔坡村、梁家

村、周家村安监室配备了必要的设施设备，设置了安全知识

宣传牌。县财政为每个乡镇安监站预算安全生产专项经费 5



万元，保证了安监站工作的正常开展。 

四、2016 年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

2016 年度收入总计 242.67 万元 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

241.17 万元，占年度收入 99.51%，其他收入 1.2 万元，占

年总收入的 0.49%。本年度支出总计 242.61 万元。其中按资

金来源：财政拨款支出241.92万元，占本年度支出的99.51%，

其他支出 1.2 万元，占本年支出的 0.49%；按支出性质：基

本支出 175.5 万元，占本年支出的 72.75，项目支出 66.12

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27.25%；按支出经济分类：（1）工资福

利支出 125.50 万元，占本年支出的 51.73%，（2）商品和服

务支出 60.70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25.02%，（3）对个人和家

庭的补助 34.32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14.14%(4)其他资本性支

出 22.10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9.11%。    

 

 

 

正宁县安监局 

2017 年 07 月 28 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